






古典文学的观念还原与史论建构
———早期中国文学史写作反思

姜 荣 刚

摘 要：中国文学观念术语在近现代发生了由 “文章”向 “文学”的转换。这

一过渡期因此出现了基于 “文章”观念与基于 “文学”观念两种古典文学史写作范

式，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文学史观：“质文代变”“文体正变 （或通变）”与 “文学自

觉”“文体代胜”。这两种文学观及其文学史写作由于各有所偏，难以适应时代发展

的新需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为古典文学史的写作及

其史论建构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并由此产生了成就卓著且影响巨大的文学史著

作，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文学史观也因此成为此后古典文学史写作的主流文学史

观。继续遵循唯物史观的指导原则，反思早期文学史写作中的文学观念系统及其史

论建构，发掘其中可资借鉴之处，将有助于构建既适合本土文学传统，又面向现实

与未来的中国文学话语体系和研究体系。

关键词：古典文学 “文章” “文学” 文学史观 唯物史观

作者姜荣刚，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杭州 311121）。

文学观关乎文学是什么的基本问题，无论对于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研究而言，它

都是首先要厘清的问题。职是之故，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史书写的起步阶段，① 文

学史著作在正式开启文学史叙述之前，大都要 “讨论文学的定义”。② 此时正值中西

文化的碰撞交融期，文学观尚无固定标准，不对 “文学”作出明确的阐释与界定，

文学史的叙述也就难以展开。研究者一般通过中西两个方向的溯源，予以斟酌取舍，

以确定自己的文学观念系统。由于立场与知识视野不同，学者们对文学的定义异见

纷呈，文学史的书写也各有千秋。此后随着文学观念现代转变的完成，即纯文学观

的确立，古典文学研究遂完成了从古典式向现代式的过渡，一些新的文学史观，如

“文学自觉”说等得以纷纷形成，文学史书写趋于稳定，文学观不再是文学史书写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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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主要考察文学观念与文学史书写及其史论建构之间的关系，为凸显主题与避免枝

蔓，论述范围集中于新旧文学观念嬗递之际的20世纪早期，具体时间段为1930年以

前，略及此后仍延续此前文学观念的文学史写作。

戴燕：《文学·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论本世纪初 “中国文学史”学的发轫》，《文学

遗产》1996年第6期。



篇必须讨论的话题。

文学观的转变固然可以迅速推动古典文学研究范式的更新与转型，但也由此造

成新旧观念之间不易弥合的错位与矛盾。时至今日，在此一转型过程中建构起来的

一系列新的文学史观，仍备受质疑与争论。于是一些学者开始呼吁古典文学研究应

回归中国文学本位立场，要重视早期坚守本土传统的文学史写作经验等。由此可见，

20世纪早期的古典文学史书写及其史论建构对于当下学术来说，其得失成败仍有值

得深入探讨之处。20世纪早期古典文学史写作范式的嬗变与转型，文学观念变迁是

关键的原因之一。因此在概念辨析基础之上，还原古典文学观念变迁的历史面貌，

对于认识此期古典文学史写作范式嬗变及其成败得失来说，就显得至关重要。当然，

还原古典文学观念的本真面貌并不意味着重走前人文学史书写的老路。20世纪以来

对古典文学观念的溯源一直持续不断，但受时代语境以及西方文学观念尤其是翻译

的影响，这种观念溯源及其文学史论重构反映出的更多恐怕只是西方文学观念在传

统中的一种投影，这与其说是对古典文学真实历史的再现，不如说是另一种遮蔽与

误读。比如 “魏晋文学自觉说”，本是现代纯文学观念视野下的产物，而对传统 “文

学”① 概念的溯源却事实上构成了对它的本土理论支撑。因此重新考察在古典文学

研究现代转型过程中的早期中国文学史写作，分析文学观念以及建基于其上的文学

史观的变化，有助于我们今天在反思学术史的基础上，确立更适合中国传统的文学

观念系统，建构更适合中国文学实践的文学史书写范式。

一、文·文章·文学：古典文学的观念还原

在西方文学观念输入之前，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及其概念使用虽代有差异，但无

根本性分歧。中国古代习用单音词，故文学的始初表达与总称是 “文”，由其衍生的

双音词则有 “文章”“文学”“文辞 （词）”“辞 （词）章”等，在双音词中 “文章”

是使用频率最高也是最接近 “文”的一个，“文学”则是意义最复杂也是与其他双音

词区别最大的一个。

随着近代西学东渐，传统文学的观念系统与概念使用格局被打破。西方文学观

念 （Literature）在输入之初，为便于国人理解，往往会以中国本土概念加以对译，

“文”“文字”“文墨”“文学”“文章”“文辞”“辞令”“学人”等均曾使用过，双

音词以 “文章”的对译最为突出与固定。不过，稍晚于中国接受西方文学观的日

本，却最终选择了 “文学”与 “Literature”的稳定对译关系，② 并对中国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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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为避免概念混淆，本文在现今的意义上使用文学一词，均不加引号，加引号者皆为特

指或专称。

参见铃木贞美：《文学的概念》，王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



强力影响。① “文学”开始蚕食 “文章”一词的使用领域，最终在 “五四”之后使

“文章”演变成单篇散文的专称。1924年，吴宓翻译 《世界文学史》时，认为

Literature“应译为文章”，由于 “通译为文学”，只能 “勉从之”，但还是觉得难免

有 “牵强之处”，② 颇能反映此种概念演变的基本情况。也正因此，鲁迅说古代称

“文”的，“现在新派一点的叫 ‘文学’，这不是从 ‘文学子游子夏’上割下来的，是

从日本输入，他们的对于英文Literature的译名”，③ 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因此，本

文对古典文学观念的溯源以 “文”“文章”“文学”三个主要概念为中心，旁及其他

衍生概念及相关文学现象，对古典文学的观念系统予以重新还原。

（一）文

“文”的本义，古今学者探讨甚多，比较一致的看法是 “文饰”，④ 引申至古代

文学领域，则指具有修辞性的文言作品。刘师培在对上古文献进行全面考察后

认为：“凡可观可象，秩然有章者，咸谓之文。就事物言，则典籍为文，礼法为

文，文字亦为文。就物象言，则错彩为文，炜丽者亦为文。就应对言，则直言

为言，论难为语，修词者始为文。文也者，别乎鄙词俚语者也”。⑤ 这一总结堪

称全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指出了古代传统中对于文学的评判标准———

“修辞”。

不过，“文”的评判标准尽管体现为语言的修辞与否，但其本质上却是文、质的

统一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文与质虽有偏倚，却不可偏废。所

以 《论语·颜渊》说 “文犹质也，质犹文也”，朱熹 《论语集注》因谓 “言文质等

耳，不可相无，若必尽去其文而独存其质，则君子小人无以辨矣”。郑浩则阐释称：

“两 ‘犹’字非同等不可相无之意，乃不能分别之意，谓既去文存质，则质外无文，

即质即文，是文与质无所分别。”⑥ 既然文、质同等重要，那么 “文质彬彬”自然就

成了传统文学理想的最高境界，不过此种状态毕竟难以达到，更多的情况则是或偏

于质，或偏于文，从而导致对 “文”的认识也存在相应的偏差。这一点可通过晚清

时期章太炎、刘师培的论争加以说明。1905年，刘师培撰成 《文章源始》，广引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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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陈广宏 《中国文学史之成立》 “序章”之 “四、日本中介与 ‘返还性借入’”一

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李查生、渥温：《世界文学史》，吴宓译，《学衡》第28期，1924年4月。

《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96页。

参见刘绍铃 《“文”字考：关于文学—人类学的诠释可能》（台湾中正大学博士学位论

文，2009年，第95—151页）、夏静 《论先秦 “文”观念及其所衍生诸问题》（《汉语言

文学研究》2012年第2期）、闫月珍 《文章辨》（《学术研究》2020年第9期）。

刘师培：《广阮氏文言说》，《中国学报》（复刊）第4册，1916年4月。

程树德撰：《论语集释》，程俊英、蒋见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972—

973页。



字书，指出 “文”的本义为 “饰”，与 “字”的本训相同，因称 “修词者谓之文”，

“不饰词者即不得谓之文”。① 1916年，刘氏又撰 《广阮氏文言说》，直接称 “文”

的别体即为 “彣”。② 对于刘氏的观点，章太炎明确反对，他在1906年发表的 《文

学论略》中说：“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凡文理、文字、文辞，皆谓

之文。而言其采色之焕发，则谓之彣。……或谓文章当作彣彰。此说未是。要之，

命其形质，则谓之文；状其华美，则谓之彣。凡彣者，必皆成文。而成文者，不必

皆彣”。③ 不难看出，二者对 “文”的认识分歧在于对文、质方面各有偏倚。因此在

后来学者的眼中，他们的观点分歧恰好代表了 “文”的广义、狭义之分。

单音词在表达上难免有模糊之弊，于是在 “文”的基础上又衍生出一系列意义

相近的双音词，这其中 “文章”“文学”最为重要，分别承担了其文与质两个方面的

意义倾向。

（二）文章

“文章”在先秦文献中一起连用比较普遍，“文”“章”二字始初皆为表示颜色的

单音词，为五彩之一，④ 因意义相近组合成专称的双音词，尔后引申为礼乐制度与

文献典籍等。在 《礼记》中，它既与 “雕镂” “黼黻”连用，又与 “制度”合言，⑤

可为明证。因此它引申为文学概念，在修饰的意义上与 “文”最为接近，以致成为

“文”的双音替代词，也意指有修辞的文言作品。

由于在古代，儒家经典具有崇高的地位，所以对 “文章”一词的本义训诂与考

证往往会以其为主要文献依据。如皇侃疏 《论语》“文章”为 “六籍”之义，这偏向

于其引申义，而忽略其语源出处。相对而言，何晏的 《论语集解》与朱熹的 《论语

集注》将 “文章”的本义与引申义结合起来加以训释，就颇能得其旨要，前者曰

“章，明也。文采形质著见，可以耳目循也”，后者云 “文章，德之见于外者，威仪

文辞皆是也”。⑥ 由此可见，“文章”虽可指礼乐典籍，但亦不能因此忽略了其形于

外的辞采义——— “彣彰”。这恰如 “文”之有 “文”与 “彣”的区别一样，所以也同

样容易出现类似的意义分歧。前引刘师培 《广阮氏文言说》，通过各种训诂与文献，

证明 “文章之必以彣彰为主”。章太炎则将 “文章”拆解训释，“以有文字著于竹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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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国粹学报》第1年第1号，1905年2月23日。

《中国学报》（复刊）第4册，1916年4月。

《国粹学报》第2年第9号，1906年10月7日。

参见杨天宇译注：《周礼译注·冬官·考工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

840页。

参见孙希旦撰： 《礼记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

1258、989页。

程树德撰：《论语集释》，第370—371页。



故谓之文”，“以作乐有阕，施之笔札，谓之章”，“章，乐竟为一章”，“或谓文章当

作彣彰，则异议自此起”。① 章、刘二人的训诂与考证皆于古有征，如明代谭浚释

“章”义，既引 《说文》“乐竟为一章”，又引 《书疏》“章，彰也，明也”，② 可为显

证。季镇淮认为 “章”的本义虽然很难清楚地讲出来，但 《说文》所说显 “系后起

之义”。③ 另据章学诚称：“积句成章，积章成篇；拟之于乐，则篇为大成，而章为

一阕也。《汉志》计书，多以篇名，间有计及章数者。”④ 检 《汉书·艺文志》，确无

单独以章计书者，所谓 “计及章数”是指篇中之章数，章仅为篇之组成部分。这或

许就是 “篇章”成为文章计数的由来，如章学诚所言 “古人之于言，求其有章有序

而已矣。著之于书，则有简策。标其起讫，是曰篇章”。⑤当然，章太炎训 “章”取

其晚起之义，并非不明其更古之义，乃是要与对 “文”的解释相协调。章、刘二人

对 “文章”认识的分歧，正是其对 “文”认识分歧的延续。

这样，“文章”与 “文”一样存在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 “文章”可指一切礼

乐典籍，狭义的 “文章”即刘师培所说的 “彣彰”，其义与 “辞 （词）章”同。如姚

鼐 《述庵文钞序》中说： “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⑥

与义理、考据并列而言 “文章”，则 “文章”已同于 “词章”，后来曾国藩 《欧阳生

文集序》《圣哲画像记》再重复姚鼐这句话时便将 “文章”换成了 “词章”。⑦正是因

为与 “文”的意义相同，所以古代 “文章”与 “文”常相替换使用，共同成为中国

传统文学概念的总称，均指有修辞的文言作品。

古人的 “文章”观念除抽象的概念外，还有实践层面的直观体现，其最突出的

表现便是历代文学总集的编纂，二者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南宋真德秀 《文章正

宗纲目》有云：“自昔集录文章者众矣，若杜预、挚虞诸家，往往堙没弗传。今行于

世者，惟梁昭明 《文选》、姚铉 《文粹》而已”。⑧ “杜预、挚虞诸家”指的是二人所

编纂的文学总集 《善文》与 《文章流别集》。挚虞的 《文章流别集》被唐初史臣与四

库馆臣视为历史上第一部文学总集，为后世总集编纂之典范，⑨ 它以 “文章”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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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⑥

⑦

⑧

⑨

《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先校本、校定本》，王培军、马勇整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2017年，第47页。

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3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89页。

季镇淮：《“文”义探原》，《文讯》第6卷第8期，1946年11月15日。

⑤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047、305页。

姚鼐：《惜抱轩诗文集》，刘季高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1页。

《曾国藩全集·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第246、250页。

真德秀编：《文章正宗》， 《四库全书》第135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第5页。

参见徐昌盛：《〈文章流别集〉与魏晋学术新变》，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

年，第181页。



总括其时的各体文学，① 说明 “文章”与 “文”一样，都可作为古典文学的总称。

此后的文学总集，除具体文体或特殊命名外，大都含 “文”或 “文章”名，亦可印

证这一点。另外，这些总集有些虽然涵盖文体很广，但均限于文言类作品。如明吴

讷的 《文章辨体》，四库馆臣尽管指斥其收录 “已为泛滥”，② 但也仅及词曲而止，

不录白话通俗文学。

（三）文学

如前所述，“文学”是由 “文”衍生出的承担其 “质”意义趋向的双音词，因此

早期含义均指学术，而不含 “文章”义。 《论语·先进》所言 “文学：子游、子

夏”，③ 是较早出现 “文学”一词的重要典籍，北宋邢昺释其义为 “文章博学”，④

而稍晚于他的程颐就称子游、子夏 “何尝秉笔学为词章”。⑤ 邢昺显然犯了以后起之

义律古之弊。

早期的史书编撰，于 “文学”“文章”二词区分甚明，“文学”不含 “文章”义，

此即儒林、文苑二传分书之所由来。 《史记》 《汉书》虽有 《儒林传》而无 《文苑

传》，但 “文苑”之义诚如姚思廉所说已在 “文章尤著”⑥ 者的专传中得到了体现。

至范晔 《后汉书》出，儒林、文苑二传始正式分书并列， 《梁书》 《陈书》 《南史》

《隋书》因之，但改 《文苑传》为 《文学传》。不过，这里的 “文学”与孔门四科之

一的 “文学”不是同一个概念，它是 “文章”与 “文学”二词的合称。《梁书·文学

上》就称其列叙的是 “文兼学”⑦者， 《陈书·文学传》亦称所叙为 “学既兼文”⑧

者，可为显证。这即是前述邢昺释 “文学”之义的由来与根据。

由此可见，“文学”在构词上本就是一个偏义复词———意指学，尽管后来意义嬗

变，含有 “文章”义，但从未脱离其 “学”之本义。如刘义庆主持编撰的 《世说新

语》，其 “文学门”既包含诗文 （“文章”），又涵盖儒、玄二学，即为显例。邢昺对

“文学”的释义恰好颠倒了这一顺序，所以遭致古代学者的一些批评。但至近代邢昺

之说却因适应了接引西学的现实需要，受到了学术界空前的重视与张大。如郭绍虞

说：“或者病其分文章博学为文学之二科，实则不然。盖此时之所谓文学，在后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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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⑧

《文章流别集》虽佚，但据 《文章流别志》佚文可知其收录文体有颂、赋、诗、七、

箴、铭、诔、哀辞、设论、碑、图谶、符命、史述等十三种。

纪昀等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677页。

程树德撰：《论语集释》，第855页。

何晏等注，邢昺疏：《论语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95页。

程颢、程颐撰： 《二程遗书》，潘富恩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

285页。

⑦ 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685、686页。

姚思廉：《陈书》，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53页。



为二科者，在当时则兼赅二义也”，① 郭氏的问题是错将 “文学”看成了中国传统文

章学术观念的总称，而这个功能在古代实际是由单音词 “文”承担的，作为双音词

的 “文学”与 “文章”都是由其衍生的子概念，而不可能相反由 “文学”分裂为

“文 （章）”与 “（文）学”。

通过对 “文”“文章” “文学”等的全面梳理，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 “文”

是中国传统文学概念的总称，“文章”“文学”是由其衍生出的分别承担其文与质两

个方面意义倾向的子概念。 “文章”与 “文”的本义相同，均指修饰，故常替换使

用，亦成为传统文学概念的总称，意指有修辞的文言作品。“文学”的本义是学，后

因意义嬗变，含有 “文章”义，但并未脱离其 “学”之本义，而且 “文学”在古代

也以其本义使用最为常见。由于在古人的文学观念里，“质”只有通过 “文”才能得

以呈现，因此对文学的评判标准是 “文”（“文章”），即外在的形式，特别是语言的

修饰性。这自然使 “文学”难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学概念的总称，古代文学总集从未

见以 “文学”命名者，颇可说明这一点。如此一来，传统文学也必然以文言文学为

其主导。这与西方现代文学观主要以情感之有无作为文学的判断标准是有区别的。

近代学人傅庚生就敏锐地观察到： “近世欧西文化输入中国，文学之义界又为之一

变。缘远西论文注重内容，而中国侈谈形式”。② 正是因为中西两种文学观的并存，

使得20世纪早期中国古典文学史书写及其史观建构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风貌。

二、基于 “文章”观念的史论建构

20世纪早期的古典文学史书写及其史论建构尽管面貌各异，但内在的逻辑起点

则是中西两种不同文学观的使用，即 “文章”与内涵西化了 “文学”的分歧。这里

先谈基于 “文章”③ 观念的古典文学史书写及其史论建构。如前所述，“文章”作为

中国传统文学概念的总称，其判断文学的主要标准是修辞性，尤其是语体表现形式

应为文言。以此为标准，白话通俗文学自然会被排除在文学视野之外，陈平原称

“清末民初刊行的文学史 （除黄人所著外），大多以 ‘文章’为中心，而极少关注不

登大雅之堂的 ‘小说’”，④ 其因即在于此。而对于纳入研究视野的文言文学，着眼

点也会落在其外在形式也即修辞上，由此而产生 “质文代变” （即文质的分合与升

·171·

古典文学的观念还原与史论建构

①

②

③

④

郭绍虞：《文学观念与其含义之变迁》，《东方杂志》第25卷第1号，1928年1月

10日。

傅庚生：《中国文学批评通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8页。

由于 “文章”与 “文”意义相同，所以古人因行文需要，往往将 “文章”简称作

“文”，对此后文不再予以特别说明。

陈平原：《折戟沉沙铁未销———关于来裕恂撰 〈中国文学史〉》，《天津社会科学》2008

年第2期。



降）与 “文体正变 （或通变）”的文学史观。

早期的文学史编撰与新式学堂的分科教学存在密切关系，为配合教学，官方不

仅颁布章程，拟定中国文学门的讲授内容及其目次，而且对编书也给出了指导性意

见。中国文学门不含经学、理学，实际类同于传统的词章，这显然接近前述 “文章”

的文学观念。不过尽管是以词章为主，《奏定学务纲要》规定教学仍要做到 “文以载

道”与 “文以载政”之用。① 《大学堂编书处章程》要求：“文章课本，溯自秦汉以

降，文学繁兴，揽其大端，可分两派：一以理胜，一以词胜。凡奏议论说之属，关

系于政治学术者，皆理胜者也。凡词赋记述诸家，争较于文章派别者，皆词胜者也。

兹所选择，一以理胜于词为主，部析类从以资诵习，冀得扩充学识，洞明源流”。②

将文学发展分为 “理胜”与 “词胜”两派，足见官方的文学史观仍是以文、质关系

为基础的。③ 被认为是国人编撰的第一部文学史的林传甲 《中国文学史》，即以此建

构文学史叙事的脉络。该著文学史叙述主要有三部分：一是治化之文与词章之文的

递嬗，二是历代文体流变，三是骈散文的分合。第一部分中的治化之文实即 《大学

堂编书处章程》所说的 “理胜”之文，此部分的叙述思路是视秦以前为治化之文，

汉以后为治化、词章之分，六朝为词章之滥，至清代治化、词章复又并行不悖。简

言之，就是词、理由合到分再到合的演变过程。第二部分历代文体源流，采用的方

法是文章辨体，即以群经文体为正体，其他文体为别体，这是文体正变的观念。第

三部分骈散文的分合，叙述思路是汉以前为骈散相合，此后则为骈散之分，其观点

认为 “散文尚质，骈文尚文，观骈散之分合，亦可见文质之升降”。④ 由此可见，尽

管该著文学史叙述有多条线索，但均是由文质分合升降这一基本关系引申出来的。

1914年王梦曾编撰 《中国文学史》，仍然借鉴的是清季 《大学堂编书处章程》

的思路，该著共四编，其标题即为：“孕育时代”“词胜时代”“理胜时代”“词理两

派并胜时代”。⑤ 与林传甲稍有不同的是，王氏能将尚理、尚词两派会通看待，如第

三编 “理胜时代”中说此期 “非特古文大兴，即骈俪文记事文诗词之类，亦皆以理

相胜，其甚者，至有理而无文，如语录、小说之类，然自宋迄明七百余年，其间文

学大势，不无盛衰之观”，⑥将理、词视作一种同步的整体时代风气，而非分离的两

派，更能反映文学史演进的复杂面貌。

1915年张之纯的 《中国文学史》出版，该著虽标举 “宣布吾感情”的新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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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② 参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

  202、354页。

陈良运认为唐宋以后的文道与此前的文质一脉相承，甚是。参见陈良运：《文质彬彬》，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5—6页。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武林谋新室，1910年，第186页。

⑥ 王梦曾编纂：《中国文学史》，蒋维乔校订，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年，第1—7、

  56—57页。



观，而实际采用的仍为传统 “文章”观念，且文学史观也明显有 《大学堂编书处章

程》与林、王二著影响的痕迹。该著同样认为荀子、屈原辞赋之作开启了尚理、尚

辞两派的并峙，并特别提及 “荀子所作 《礼》《知》《云》《蚕》诸赋，虽以赋名，而

理仍胜于辞，惟屈子 《离骚》二十五篇，名曰楚辞，点染幽芬，始辞胜于理”，① 称

楚辞是 “辞胜于理”而非情胜于理足见其渊源所自。所以该著虽以时代为经展开文

学史叙述，但内在的线索仍是尚理、尚辞的分合。另外，该著还论及了小说与戏曲，

不过论述重点也是文、质，而非作者寄寓的情感。1920年刘师培出版 《中国中古文

学史讲义》，尽管其文学观念倾向于推崇骈文，对 “质”文有所贬抑与忽略，但质、

文关系仍构成了文学史叙述的基本线索，如 《魏晋文学之变迁》便分其时文学为两

派：“一为王弼、何晏之文，清峻简约，文质兼备……一为嵇康、阮籍之文，文章壮

丽，摠采骋辞”。②

20世纪前半叶文学史著作最体大思精的当属钱基博的 《中国文学史》，其文学

观念介于章太炎与刘师培之间。他将古典文学的演变分为四期：

第一期自唐虞以迄于战国，名曰上古；骈散未分，而文章孕育以渐成长之

时期也。第二期自两京以迄于南北朝，名曰中古；衡较上古，文质殊尚。上古

之文，理胜于词。中古之文，渐趋词胜而辞赋昌，以次变排偶，驯至俪体独盛

之一时期也。第三期自唐以迄于元，谓之近古；中古之世，文伤于华；而近古

矫枉，则过其正，又失之野。③

前三期秉持的明显是文质分合升降的文学史观，第四期虽未明言，但思路亦复如是，

如其论明曲之所以异于元曲者，即称其是 “由俗而文，用夏变夷”。④从 “理胜”“词

胜”的用词可以看出钱氏也受到了 《大学堂编书处章程》与前述诸著的影响，不过

论述更加丰富详赡。

相对而言，1944年傅庚生发表的 《中国文学史上之文质观》，虽为单篇文章，

却非常值得重视。傅氏敏锐地认识到其时新文学家写作古典文学史存在文学观念层

面的逻辑偏差，即或 “注目于文学之形式方面”———指文体代胜的写作范式，或

“觇及于文学之内容方面”———指周作人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言志”与 “载道”

递嬗的文学史观，二者均未能 “完成其史的使命”。傅氏认为新文学家古典文学史书

写存在偏倚的缺陷是正确的，他主张应将二者结合起来。傅氏仍视 “文质彬彬”为

传统文学的理想境界，故其述古典文学演进史，称 “我国文学自茁生迄于今日，其

始也尚质，其继也趋于文。嗣则兼重文质，发皇鼎盛。后又文质各有偏倚，呈日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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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张之纯编纂：《中国文学史》卷上，蒋维乔校订，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第

50页。

刘师培编著：《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部，1920年，第20页。

④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曹毓英校订，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

  10、752页。



月亏之象。偶能二者兼重，文学辄见起色”。① 具体而言，就是先秦文质兼重，东

汉以降向文背质，宋以后揭橥 “文以载道”导致重质轻文，此后虽屡有所救，

却终未能达 “兼容文质”之境。其间 “偶能二者兼重”的为唐诗、宋词、元明

杂剧传奇，这与前述诸著有所区别，当是傅氏受新时代风气影响跳出传统政教

观的结果。

此外，基于传统丰富文体而形成的 “通变 （或正变）”的文学史观，也是20世

纪早期古典文学史论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 “质文代变”，它侧重于具体文类

或文体层面，但二者形成的根基是一致的。文体的正或通即 “文质适中”的状态，

变则为文质之偏倚，可见其与 “质文代变”一样都是基于 “文章”观念的史观建构。

如章太炎 《国故论衡》，其中 《文学七篇》辨析文章源流，颇有文学史意味，《辨诗》

一篇称：“物极则变，今宜取近体一切断之，古诗断自简文以上，唐有陈、张、李、

杜之徒，稍稍删取其要，足以继风雅、尽正变”。② 曾毅的 《中国文学史》，其 《绪

论·文学史上之时代区划》描述古代文学变迁大势，其主体内容虽是对日本儿岛献

吉郎 《中国文学史纲》的编译，但亦有改写，最突出的便是 “将其革命与复古之说

改作因袭与变通之说”，③ “革命与复古”是新学说，而 “因袭与变通”则是传统史

观。对于 “因袭”，该著描述称 “殷因夏礼，周因殷礼……六代骈俪，沿东京之流；

北朝浑朴，启古文之渐。唐之韩柳，宋之欧苏，欲私淑孟庄、荀韩，以复先秦之旧

也。元之姚虞，明之归唐，清之方姚，又祖述韩柳、欧苏，以追唐宋之遗也。此因

袭之说也”；而 “变通”则是指 “祖述尧舜者，不必如唐虞……愿学先秦之文之唐宋

八家，不必同律。模拟汉唐之诗之明七子，不必同工”，“会其通而观之，似缠绕于

复古之茧，决其流而举之，亦自蜕化于新样之蛾”。④ 最后该著在 《结论》中说：

“中国文学，阅四千有余年，其间一盛一衰，一开一阖，奇正相生，刚柔迭用，极世

界未曾有之钜观”，⑤将传统 “通变”的文学史观视作世界文学中的独特风景，确有

其过人的识见之处。钱基博也认为：“文学史者，则所以见历代文学之动而通其变，

观其会通者也”。⑥ 曾毅 “因袭通变”之说直接被其挪进了所著 《中国文学史·绪

论》中，与文质分合升降一起成为其构建文学史整体叙事框架的两大基本史观。刘

咸炘在谈及中国文学史编撰时，亦称历代 “文派之争甚繁”，其大端即是 “文质正

变”，⑦ 将二者合而称之，总结可谓颇得其要。朱子范甚至著 《文体正变论》，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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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林》第5期，1944年1月。

《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先校本、校定本》，第93页。

陈广宏：《中国文学史之成立》，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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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文学史演进，称 “今日而言文体正变，由汉代以迄清末，其沿革亦多矣，大要

而言之，其为偶句之与奇句乎”。① 正是因为 “质文代变”与 “文体正变”产生的根

基相同，所以二者常相配合使用，以呈现更为丰富、立体的古典文学史演进面貌。

需要说明的是，20世纪早期古典文学史写作在文学观念的运用上并非都是

泾渭分明的，往往是中西杂用，透过其史观建构亦可反观其文学观念的运用。

如一向被认为是在西方纯文学观影响下写作的黄人之 《中国文学史》，同样兼采

中国传统的 “文章”观，故所论文学种类，有戏曲而无白话小说，因后者 “方

言、俚语杂出”，“太患不文”，而曲能 “文质相宣”，但对曲的论述，元曲也只

罗列剧目，未展开论述，且颇含贬抑之词，而于明曲则称其 “能以欧、晏、秦、

柳之俊雅，与关、马、乔、郑之雄奇相调剂”，故能成为 “一代特别之文学”，②

着眼点与钱基博、傅庚生等一样看重曲的词章属性，对于明代章回小说更是只论其

教育功能与对社会风俗人情的反映，而不及其 “文章”———主要是认为其根本无

“文章”可言。

应该说，上文所述 “质文代变”与 “文体正变”的文学史观，在中国古代

已有所体现，不过20世纪早期学人对它并非简单继承，而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下

进行了创造性发挥，使其成为古典文学史书写的基本史观。二者的根基皆是建

立在 “文章”的文学观念之上的，由此更凸显了文学观念与文学史观建构之间

必然的学术联系。

三、基于 “文学”观念的史论建构

戴燕说：“古典文学研究由于它的学科特性，常常使人忘记我们现在看到的 ‘中

国文学史’是跟着新文学一道、是接受了启蒙思想的影响后才出现的”，③ 这一判断

是符合事实的。而在这种影响中，文学观念的转变无疑又构成了它的核心与关键。

1928年孙俍工编纂的 《文艺辞典》，将 “文学 （Literature）”定义为： “把用语言

文字表现的人底精神底产物称作文学。在狭义方面是说诉之于空想及感情的艺术底

作品。普通称作纯文学的就是这个。广义地说的时候包括在文字里所表现的一切的

记录，哲学、历史等。”在对文学进行分类时，该著特意在纯文学旁标注了 “情的”

二字。④ 这一定义反映了其时中国对西方纯文学的接受与理解，它明确指出纯文学

观念的根基与核心是 “情感”，这也是其判断文学的主要标准。作为艺术的门类之

一，纯文学虽也强调外在形式应具有审美属性，但其前提则是必须植根于内在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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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在西方的美学观念里，“情感”源于感性认知，“美学”一词的本义就是 “感性

论的意思”，① 颇可说明这一点。这样， “情”与 “理”不仅成了文学与非文学的

区分标准，同时其矛盾冲突也构成了文学史演进的基本动力。这自然使文学史写

作中的主体关系由基于 “文章”观念的文、质关系转移到了基于 “文学”观念的

情、理关系。

西方纯文学观影响中国古典文学史写作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直接以纯文学观念

观照古典文学，并以之为基础建构文学史观与展开历史叙事；二是借助对中国传统

“文学”观念的溯源，形成这样一种认识，即 “文学”由早期的文、学合一到中古的

文、学分离，从 “文学”分离后的 “文”遂实现了与纯文学的意义重合。而由于文

学观一致，这两种影响方式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了 “文体代胜” （“一代有一代之文

学”）与 “文学自觉”的新型文学史观。

这里先说第一种。如前所述，纯文学的判断标准主要是 “情”，它虽也强调外在

形式的审美属性，但并不局限于是何种语体，这就使 “文章”观念下无法进入文学

史叙述的白话通俗文学正式拥有了入门券———具备了文学的资格。1913年王国维撰

写的 《宋元戏曲史》是典型的例子，在基于 “文章”观念的文学史书写中，杂剧因

文言曲词的存在仅能被勉强接纳，而王氏却给予杂剧以极高评价，与傅庚生文质兼

备的评价不同，他认为 “元杂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而其

“文章之妙”即在于 “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② 此

处强调 “情”及其自然表达，这显然已是纯文学的评价尺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王氏还在该著自序中称： “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

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③ 这即是其著名的 “一代有一代之

文学”观，它虽化自焦循 《易余籥录》中的 “一代有一代之所胜”，但正如有论者所

指出的那样，明清通过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文体序列来推尊元杂剧，主要是对其曲

词属性与价值的评定，“并不涉及唐诗、宋词、元曲之间文体代变的推动力量，或者

文学演进的发展规律”。④ 由此可见，王氏在这一传统文学史观中灌注了新的内容，

一般认为这新内容是西方的进化论，实际上其根基仍在纯文学一点上，这在稍晚于

他的胡适身上有更鲜明的体现。

1917年胡适 《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其中说：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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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① 表面看进化论的确是胡适改造传统

“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观的重要理论武器，不过研究者似乎都忽略了他还为此设置了

一个前提，即纯文学观，② 他称：“今人徒知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不知言之

无物，又何用文为乎！”他所谓 “物”，“非古人所谓 ‘文以载道’之说”，乃 “情感”

与 “思想”，并认为此二物为文学之灵魂与脑筋， “秾丽富厚之外观”，不过其末而

已，“近世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文学之衰

微，此其大因矣。此文胜之害，所谓言之无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以质救之”。③

在胡适的观念中，文学衰微之弊，应用 “情感”“思想”之 “质”来拯救。在传统的

文学观念里，“情”与 “思”属于 “质”的范畴，没有文饰的外表，是不足以言文

的，但在纯文学观念中，这却是判断文学的主要标准。因此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传

统 “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文学史观才能彻底突破文言词章演进的封闭循环，向白

话文学开放。

既然文学的根本在情，那么正如凌独见所说，这样的文学就需要新鲜，而 “只

有与时俱进，这个时代，有什么情形，就表现什么情形；这个时代怎样说话，就怎

样写在纸上；必定要这样的文学，在当时才通行得出”，又称 “有些人说：中国的文

学，是没有代表时代精神特质的，我敢断定发这话的人，是研究古文文学的人。假

使研究国语文学，在周经、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当中白话的

那一部分，随处可以见到”。④ 这正是胡适 《白话文学史》写作及其文体代胜观形成

的基本逻辑，不过其文体代胜虽源出传统的 “一代有一代之所胜”，但已不再是一种

“标榜本朝某种文体优势”的现象性描述，而是被扩展成了一种文学发展观，即 “认

为新文体必然会替代旧文体而占据文学史主导位置”。⑤ 如一篇评论容肇祖 《中国文

学史大纲》的文章中说：“本书注重每一个时代的，新兴的文学，将这种文学的来源

明白说出。著者的态度是把若干文体当作有机体，用发生学的方法去研究其发生和

发展。旧的体裁死了，新兴的体裁替代了出来。而中国文学史遂成为一部不断的演

变的活历史。”⑥ 古典文学的演进史观由此被彻底改写。传统的 “一代有一代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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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虽意在标榜本朝某种文体的优势，但没有否定旧文体的意思，而经新文学家改

造后形成的 “文体代胜”观，则存在明显否定旧文体的倾向，更有甚者直接将其排

除在文学史叙述之外，如刘咸炘所说：“近者小说、词、曲见重于时，考论渐多，于

是为文学史者争掇取以为新异，乃至元有曲而无文，明有小说而无文，此岂足为文

学史乎？”①

由于胡适的 《白话文学史》写作有配合其新文学革命的意图，故特别强调作为

文学工具的白话，而掩盖了其文学观对理的排斥。所以其时以纯文学观书写的中国

文学史，更注重的是文学是否表现了情，而非语体及其外在形式。如谭正璧的 《中

国文学进化史》，即称 “文学的本质是美的情感”，② 并认为此种定义为中国传统所

无。以此为标准，该著论述范围极广，几乎涵盖了古代文言白话的各体文学，而唯

独将阐理述学的作品排除在外，如其说 “我自以为本书的特点，就是不以历史为文

学，不叙 ‘载道’的古文。这一点，或许要为国内一般传统文学家所不满。但是他

们既尊重传统文学，主张已和我根本不同，当然无赞成之理”。③刘经庵的 《中国纯

文学史纲》在文学观念上与谭正璧完全一致，即也认为 “文学是单指描写人生，发

表情感，且带有美的色彩，使读者能与之共鸣共感的作品”。④ 这样对于论述作品的

选择也同样不拘文言白话等外在形式，而排斥 “哲学、经学和史学”等阐理述学的

作品，且较谭氏更为严苛，他认为 “散文———所谓古文———有传统的载道的思想，

多失去文学的真面目”，均可 “略而不论”，因此其史著 “除诗歌，词，曲，及小说

外，其他概付阙如”。⑤这些以纯文学观书写的中国文学史，诚如时人刘麟生所言，

也多采用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⑥ 观。

同时，由于受政教及实用功利观念等的影响，早期中国传统中对单纯抒情娱乐

的作品并不特别强调与重视，而一旦当此类文学的价值受到肯定与宣扬，以现代纯

文学观念衡量，这就是文学 （实即抒情类文学）独立的标志。学术界基于此纯文学

观念提出 “文学自觉”观。“文学自觉”观一般认为最早由铃木虎雄于1925年提出，

他称中国文学至魏代出现了 “离开道德以观文学”的承认 “文学底自身是有价值的

底思想”，其主要表现就是曹丕 《典论·论文》对文学价值与审美属性的肯定，故此

一时期可称作 “中国文学上的自觉时代”。至于文学的自身价值，他借助萧纲的观点

称其即 “在于叙述性情描写天然而看出了与经义不同的也是承认了美文是文学”。⑦

强调抒情与审美，这显然是现代纯文学的标准，所以在论述此种文学观在北周的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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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时，他用的标题便是 “北周底纯文学排斥”。铃木氏的观点后经鲁迅阐发宣扬得以

深入人心，成了古典文学的一个基本命题。事实上，在此之前 “文学自觉”观虽未

被明确提出，但类似的思路却早已存在，它可以说是纯文学观确立的必然结果。

1916年黄远庸发表 《晚周汉魏文钞序》，该文称 “美术之文，惟六朝最发达”，这

“尤与西方文学以律诗散诗为大宗者相合”，可谓已 “发明文学独立及其事之属于天

然与情感”之奥秘，而 《典论·论文》正是此种文学 “独立之韶铎”。黄氏所说的

“美术之文”即纯文学，他对文学的定义即是：“以词藻而想化自然之美术也，其范

畴属于情感，不属于事实，其主旨在导人入于最高意识，非欲以之濬发智虑。”以

“情感”为衡量标准，他认为学术述作即使 “词旨优美”，也 “只能名为有文学之趣

味，不能名为独立文学之作品”，① 与铃木虎雄相比，无论是观点、依据，还是思

路，都较为相似，可见他们的内在逻辑理路是一致的。

现代以来，对应于西方文学观念而形成的汉语固定对译词是 “文学”，对 “文

学”一词溯源影响最大的是郭绍虞，其对 “文学”的考证就在事实上构成了对 “文

学自觉”说的理论支撑。按照郭氏的溯源理路，先秦 “文学”为 “文章学术”之义，

两汉分离为 “文章”与 “学术”，六朝时 “文章”又分离为 “文”与 “笔”，此时的

“文”即 “同于纯文学”，“笔”则 “同于杂文学”。② 由此可见，郭氏的胸中实际也

横亘着西方的纯文学观，所以才会认为六朝时期由 “文章”分离出的 “文”等同于

纯文学。先于郭氏的黄人，1911年出版的 《中国文学史》对 “文学”一词的溯源也

有大体类似的看法，③ 虽然他并未明确提出 “文学自觉”说，但思路完全相同，可

见这种源流追溯与西方纯文学观有隐秘的内在联系，因此对由 “文学”分离出的

“文”与纯文学是否相同还须作更深入的分析。

“文学”概念从先秦到汉魏六朝的演变，前文已有讨论，不过这种转变还与其时

的文献生成及其汇集区分存在密切关系，因此理清此点上述问题就明晰了。诚如章

学诚所说，早期学术皆有 “专门传家之业”，而不以文名，故 《史记》 《汉书》有

《儒林传》而不设 《文苑传》，至后 “学无专家”，遂使文无定体，不得不另立 《文苑

传》，虽名为列叙文士辞章，但因其时 “文集所裒，体制非一，命题各殊”，④ 因此

仍不能不杂糅学术与文章而言之。这即是 《梁书》《陈书》何以有 《儒林传》而仍设

《文学传》的原因———其所叙仍是 “文兼学”者。正是因为文集繁猥，高下驳杂，才

会有文、笔的甄辨与区分，以及 《文选》这样的总集出现。章学诚称此种区分源自

孔门的 “文学”与 “言语”科，“《文选》裁前人之篇什，并主声情色采，非同著述

科”，⑤实属睿见。因此，将 “文”“笔”之分视为纯文学与杂文学的分别，显然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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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学生杂志》第3卷第1号，1916年1月20日。

郭绍虞：《文学观念与其含义之变迁》，《东方杂志》第25卷第1号，1928年1月10日。

参见黄人：《中国文学史》，第58页。

⑤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296、685、281，489页。



今律古的错误观点，其实它们的区分仍在辞章修饰性这一关键点上。常被现代学者

视作纯文学观重要体现的萧绎 《金楼子·立言》，其中即言 “古人之学者有二，今人

之学者有四”，前者之学即 “儒”与 “文”，显然是源于孔门 “文学” “言语 （文

章）”二科，后者则是将此二科又分别区分为 “儒” “学”与 “文” “笔”。① “文”

“笔”既然是对 “言语 （文章）”的再区分，而后者的本义即为修饰，因此再区分的

标准也只能是修饰程度的高低。这种认识也可通过萧统 《文选》得到进一步证明，

《文选》所选文体众多，共三十七类，除诗赋外，记事论理之文亦莫不收入，如奏

记、论议、传状等，其标准即是排除以 “立意为宗”的经、子、史，而专辑有辞采、

文华、翰藻的篇什，② 所以它尽管弃史传而不收，但却割其赞论而录之，其因即在

于此。章太炎 《文学论略》认为 《文选》的选文标准是 “惟取文采斐然，足耀观览”

者，亦 “失韵文之本”，可谓一语中的。由此可见，“文”“笔”的划分标准是修辞的

程度，而非抒情与否，这与 “文章”的本义是完全一致的，而有别于现代纯文学观。

因此，所谓 “文学自觉”不过是以今律古或者说是西方纯文学观在中国古代的投影

罢了。

上述西方纯文学观影响中国古典文学史论建构的两种方式，前一种直接以西方

纯文学作为观照视阈，如胡适、谭正璧、刘经庵等人或摒弃载道述学的作品，或干

脆连同文言文学一道排除在文学史视野之外，使得由此建构起的新型古典文学史观

与实际不符的问题容易被发觉与质疑。而后一种也存在潜在的纯文学观念影响，如

郭绍虞借助中国传统固有的 “文学”概念，并通过其溯源 “证明”中国古代存在纯

文学的演进史，从而为此种新型古典文学史观提供了支撑，以西范中的研究模式遂

以此种更加隐蔽的方式展开，而其与传统文学之间仍存在着观念与实践的错位与矛

盾。这即是 “文学自觉”与 “文体代胜”两种古典文学史观不断遭受质疑的内在深

层原因。

四、古典文学观念与史论反思

要想走出纯文学观念影响下古典文学史论建构的困境，就必须从根本上还原古

典文学的观念系统及其意义场域。当然，20世纪早期学者并非没有此方面的努力，

但他们均沿袭传统主流的 “文章”观念，而忽略通俗文化对 “文章”观念的渗透与

改造，视野逼仄，致使大量存在的白话通俗文学无法进入文学史视野，由此书写的

古典文学史自然也难免存在缺憾。所以，尽管今天其参考价值仍不容忽视，但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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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40—

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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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却不宜重新回到这样的历史起点，而应在回归传统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视野充

分调动传统资源，贯通古今中西，使古典文学的观念还原及其史论重构既符合中国

传统文学的实际，又能适应新的文学史书写需要。

（一）“文章”观念的重构：超越语体的语言艺术

古典文学观念的重构应该建立于传统文学概念使用的基础之上，尽管 “文”

与 “文章”都可作为传统文学概念的总称，但由于单音词有模糊之弊，因此笔

者主要以 “文章”概念为基础来讨论这一问题。正如前文所述，“文章”意指具

修辞性的文言作品，故对它的理解与认识从先秦始就已形成了 “出辞气斯远鄙

倍”的文学语体观念。这样 “文章”的序列只能在文言文学范围内运转，含有

词章而半文半白的戏曲是 “文章”最后的界限，纯粹俚语的白话小说就无法进

入。咸丰间李家瑞称文章 “词曲之后无可再变”，① 即是此意。因此，如果完全

沿袭此种 “文章”观念，那么古代大量存在的白话通俗文学便无法进入研究者的视

野。由此书写的古典文学史及其相应的史论建构，不仅不完全，也难以与历史事实

相符合，所以还须对此种 “文章”观念进行重构，借助传统资源实现其意义的现代

嬗变与涅槃。

事实上，对白话通俗文学 “文”或 “文章”属性进行肯定，明代以后不乏其人。

李贽就将文章的演进序列推至 《西厢记》与 《水浒传》，并说 “苟童心常存，则道理

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

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

为 《西厢记》，为 《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② 李贽所说的 “童心”属于文学 “质”的范

畴，在他看来，只要能恰当表现它的形式皆可称为 “文”。这就突破了此前从外在形

式尤其是文言语体作为文学判断标准的 “文”（即 “文章”）观念，不过他尚未对白

话通俗文学的 “文”作更进一步的阐释与说明。承其而起的金圣叹弥补了这一缺憾，

他不仅肯定了 《水浒传》的 “质”，同时也肯定了它的 “文”，称其 “字有字法，句

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因此盛赞 《水浒传》为 “文章之总持”。③ 在对

《水浒传》的评析中，金氏不仅大量运用原属 “文章”学的结构与章法理论，而且还

将其纳入与 《庄子》、《离骚》、《史记》、杜诗等同的词章艺术演进的序列之中。对此

胡适曾批评其透露出浓厚的八股气息，鲁迅也有类似讥讽，实际未明金氏正是借此

突破了 “文章”等同于文言词章的狭义界定与束缚，超越 “文章”的语体属性，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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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瑞：《停云阁诗话》卷二，咸丰乙卯年 （1855）刻本。

李贽：《焚书 续焚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9页。

《金圣叹全集》第3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20—22页。



更广义的审美属性 （或文学性）角度，如构思、立局、琢句、安字等艺术角度，为

白话小说进入 “文章”序列铺平了道路，这可以说是对传统 “文章”观念的一次重

大突破。

金圣叹对 “文章”观念的重构极富启发意义与参考价值，这可以引导我们跳出

传统主流文化对其意义的偏狭理解与限定。如前所述，传统 “文章”被认为是具有

修辞性的文言作品，这样白话通俗文学便无法进入文学史叙事，因此重构 “文章”

的文学观念就是要超越这一限制。现代纯文学观尽管没有语体限制，但却排斥阐理

述学之文，更不适合统摄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家米勒认为文学

有两种主要意义上的存在：一是普遍与永恒意义上的文学或 “文学性”，二是产生于

现代西方文化机制的纯文学。① 后一种作为西方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目前已经出

现了存在危机，今日学术界盛行的 “文学已死”“文学理论已死”等说法便是针对此

种文学观念而发。在此种文学观影响下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目前所遭遇到的种种困

境，可以说正是其理论自身缺陷的一种外在表现。比较而言，中国传统的 “文”或

“文章”，类似于米勒所说的第一种文学存在，所不同者主要在于语体要求为文言。

这种文学观念是不能以产生于现代西方文化机制的后起的以 “情”为主要标准的纯

文学观进行人为裁度的。因此还原中国古典文学的观念系统，就是反思纯文学观，

立足传统的 “文章”观念，将其重构为一种超越语体的语言艺术，这样其修辞属性

（即艺术性）就不再受限于文言语体，而是超越语体的审美属性或者说 “文学性”。

这样才能弥补传统 “文章”观念存在的问题与缺陷，为古典文学史的书写及其史论

建构提供可靠的认识装置。

（二）多重视角下的古典文学史论建构

通过前文论述可知，文学史论建构受制于两种主要因素的影响，一是纳入视

野的文学作品，二是观照这些文学作品历史演进的视角。它们对文学史论建构起

着直接的制约作用，决定了由此建构起的文学史论是否具有宏观性，是否适用于

描述整体文学史演进。以此衡量，20世纪早期基于 “文章”观念的史论建构显然

较基于纯 “文学”观念的史论建构更具宏观性特点。这主要是因为传统的 “文章”

观念尽管也存在缺陷，但涵盖文类较为全面，而后者却不包含前者所能涵括的阐

理述学之文，在论述对象方面存在重要缺失。而在对 “文章”观念予以现代重构

后，将白话通俗文学纳入文学视野，“质文代变”的文学史论仍然适用于描述古典

文学的发展历史。戏曲的 “本色”与 “文采”派之争，小说的雅、俗以及清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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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的文言、白话之争，皆为其突出之表现，这说明 “质文代变”文学史观相对来

说更具普适性。

当然，文学观念本身也是复杂的，除整体视角外，对它的理解还可以有多个层

面，基于这些不同层面对文学史进行观察就会产生不同的文学史演进观念。如前文

所述的 “文体正变 （或通变）”，就是基于文体的史论建构，是基于 “文章”观念下

相对微观的史论建构；而 “文学自觉”与 “文体代胜”则是基于纯 “文学”观的史

论建构。应该说，这些史论建构对于丰富中国古典文学演进史的认识来说，都是十

分有益的，但如果不明晰其产生的根源与适用范围，而将其泛化成一种普遍适用的

宏观性文学史观，就会出现相应的问题。如 “文学自觉”就不适用于阐理述学的文

类；“文体代胜”也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中国古代文学很多情况下都是旧文体一直

处于繁盛的创作阶段并居于文坛的主流地位，有时甚至是旧文体与新文体交相辉映，

并为一代之奇，如唐诗与唐传奇、宋诗与宋词等，并不存在一以贯之的 “文体代胜”

的文学史演进路径。

在20世纪早期古典文学史书写及其史论建构中，文学观念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

要的基础作用，它决定了纳入视野的文学作品以及相应的观察文学史演进的视角。

普遍适用的文学观念与整体的观察视角，才能建构更具宏观性的文学史观，当然文

学观念的内涵是多层面的，基于不同层面观照文学史演进所形成的诸种文学史观，

是丰富文学史认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们可以与宏观性的文学史观相配合，更

为全面立体展现文学史演进的历史面貌。以20世纪早期古典文学史书写及其史论建

构为例，“质文代变”的文学史观基于文学是文、质统一体的认识，基于整体性的研

究视角，是更具宏观性的文学史观。所以，即使以此文学史观观照传统中不被视作

“文章”的白话通俗小说时，“质文代变”仍然可以很好地描述其历史衍变。前述在

纯文学视角观照下形成的 “文学自觉”观，虽然不能作为普遍适用的宏观性文学史

观，但对认识抒情类文学的历史演进来说，同样是有参考价值的。对文学观念的理

解可以是多层面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古典文学的史论建构是开放的与发展的。这

提示我们对于传统既要合理继承，同时也要根据现实需要不断推陈出新，这样才能

使古典文学史书写及其史论建构具有不竭的活力。

余  论

应该说，前述20世纪早期两种文学史写作范式，在中国文学新旧嬗替的特殊时

期，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但由于它们各有所偏，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新需

求。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文学史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

唯物史观与文艺理论，并尝试将其运用到中国古典文学史的书写之中，以之观照与

阐释中国古典文学发生与发展的现象及其演进规律，这一新动力的注入极大地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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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古典文学史书写及其史论建构的进一步发展。

自20世纪30年代始，学术界即出现了一批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文艺理论

为指导的中国文学史。1931年贺凯编著的 《中国文学史纲要》即认为 “文学是社会

基础最上层的建筑物”，因此 “文学变化的社会背景和产生的经济条件”① 才是文学

史应着力解决与描述的关键问题。1933年谭丕模 《中国文学史纲》出版，书中认为

“文学是社会经济生活所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之一”，文学史就是根据这一原则，“把

中国每一个时代的作家和其作品，作一个有系统的记载”，“并把各时代的文学变迁

的轨迹和变迁的因子找了出来”， “这就是中国文学史唯一的任务”。② 1939年刘大

杰 《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出版，该著特别注意揭示 “每一个时代文学思潮的特

色”，并用力探讨造成各时期文学思潮的 “政治状态、社会生活、学术思想以及其它

种种环境与当代文学所发生的联系和影响”，③ 由于做到了历史唯物论与文学史写作

的有机结合，从而使文学史写作呈现出崭新面貌，此种新的文学史写作范式也因此

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与接受。之后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文学史写作遂成为

学术界主流，并出现了一系列影响巨大、传播广泛的文学史力作，以唯物史观为指

导的文学史观由此成为20世纪影响最为广泛、最深入人心的文学史观。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能反作用于社会存在，

改变或塑造社会存在。这种客观辩证的观点，将文学的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结合起

来进行考察，能够有效地 “避免理论与实践中的两种可能的走极端的偏颇”，④ 无疑

是最为科学与全面的文学史观察视角。这正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唯物史观受到学

术界特别重视，并取得辉煌学术成就的关键原因。今天，时代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提出了新的要求，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论话语体系与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也已成为学术界共识，因此如何评价与继承传统再度成为学术界

必须面对的重大研究课题。本文返观20世纪早期中国古典文学史写作，辨析其文学

观念，追溯其背景源流，评析其史观得失，希望能够以唯物史观作为文学观察的整

体视角与构建文学史叙述的总体框架，反思早期文学观念系统及其史论建构，发掘

其中可资借鉴之处，以期对今天的古典文学史写作及其史论建构拓展新的研究境界

能有所助益，同时激活古典文学的内在生命力，构建既适合本土文学传统、又面向

现实与未来的中国文学话语体系和研究体系。

〔责任编辑：李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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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storationofClassicalLiteraryConceptsandtheConstructionofHistorical

Theory：ReflectionsontheWritingofEarlyChineseLiteraryHistory

JiangRonggang·165·

Inmoderntimes，theterminologyofChineseliteraryconceptshastransitioned

from“wenzhang”to“wenxue.”Thistransitionalperiodsawtheemergenceof

twoparadigmsofclassicalliteraryhistoriographybasedontheseconcepts，along

withcorrespondingviewsonliteraryhistory：“periodicalchangesincontentand

form”and“theproperorcoherentevolutionofstyle，”versus“literaryself-

consciousness”and“thesuccessionofdominantgenres.” Thesetwoliterary

conceptstheirassociatedliteraryhistorieswritings，eachwiththeirownbiases，

havestruggledto meetthenew demandsofthetimes.Thedisseminationof

Marxist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literarytheoryin Chinahasinjected new

momentum into the writing ofclassicalliterary history anditstheoretical

construction.Thishasledtothecreationofoutstandingandinfluentialworksof

literaryhistory，withthehistoricalmaterialistviewofliteraryhistorybecomingthe

mainstream perspectivein subsequentclassicalliterary history writing. To

contributeeffectivelytoconstructingadiscourseandresearchsystemforChinese

literaturebothrootedinindigenousliterarytraditionsandorientedtowardsthe

presentandfuture，weshouldcontinuouslytakethematerialistviewofhistoryasa

guidingprinciple，reflectontheliteraryconceptualsystemanditsconstructionof

historicaltheoryinearlyliteraryhistories，andexploreitsvaluableaspects.

RegionalPublicGoodsandtheMechanismsoftheRiseandFalloftheEastAsian

RegionalOrder HanDongyu·185·

Beforetheadventofinternationallaw，EastAsiahadestablishedalong-term

stableregionalorderwithChinaatitscore.Theprimarysupportingelementsindaily

lifeinthisorderwereregionalpublicgoodsthatbenefitedallofEastAsia.Withthe

reorganizationofthemodernorderandtherenewalofpublicgoods，thedirectionan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relations have also undergone predictable changes.

However，aspublicgoodsfromEastAsiancountries，especiallyfromcontemporary

China，onceagainbenefitregionalcountriesandtheworld，itiscrucialtofocuson

andunderst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historicalevolutionofpublicgoodsand

themechanismoftheriseandfallofregionalsystems.Thisunderstandingmay

providenewperspectivesandmeaningfulinsightsforrevealingandaddressingblind

spotsandgapsinrelatedresearch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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